
附表二：定期追蹤查驗費用表(單位：新臺幣(元))

食品製造業類別數

1 2~3 4~7 8以上

食品安全管

制系統準則

業別數

0 18,000 18,000 27,000 36,000

1 18,000 27,000 36,000 45,000

2 - 36,000 45,000 54,000

3 - 45,000 54,000 63,000

4 - - 63,000 72,000

備註：

1. 食品製造類別數：指驗證場所內涵蓋之製造類別數，依食品業者於衛生福利部『非登

不可』系統登錄類別數計算。

2.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業別數：指驗證場所內包含經公告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

之業別數量。

3.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業別數為 0，係指業者申請之驗證範圍內並無經公告須符合食
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業別，僅須驗證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。

4. 範例說明：

(1)若某甲工廠其申請之驗證範圍僅有食品添加物，則其食品製造類別數為 1，食品安全
管制系統準則業別數為 0，其定期追蹤查驗費用為 18,000元。

(2)某乙工廠其申請之驗證範圍為食品添加物及乳品製造業，則其食品製造類別數為 2，
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業別數為 1，其定期追蹤查驗費用為 27,000元。

 

 

 

 

 


